
河北省2012年选聘大学生村官报名登记表
（应届硕士以上研究生和“211工程”院校本科毕业生）
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照  片

（小2寸
   彩色免冠）

	出生年月
	
	入党时间
	
	

	籍    贯
	
	出 生 地
	
	

	家庭电话

（家人手机）
	
	身份证号码
	

	联系电话
	
	报考去向（市）
	
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
	毕业时可授予的学位
	
	是否为应届硕士以上研究生
	

	在校期间担任主要职务
	

	主要表现
	

	获得主要荣誉情况
	

	学

习

简

历
	

	家庭

主要

成员
	称谓
	姓 名
	年龄
	政治面貌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院系党组织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校党委组织部或学生工作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1、《登记表》用A4纸正反面打印，内容打印、手写均可；2、“入党时间”、“出生年月”统一填写为“XXXX年XX月”；3、“报考去向”只能填写一个设区市，包括石家庄、承德、张家口、秦皇岛、唐山、廊坊、保定、沧州、衡水、邢台、邯郸11个市；4、“毕业时可授予的学位”要填全称，如“法学硕士”；5、“是否为应届硕士以上研究生”要注明“是”或“否”；6、“获得主要荣誉情况”填写在大学（研究生）学习期间所获院以上奖励或荣誉。

